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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突礦產政策 

 

    公司持續關注衝突礦產議題，承諾致力詳實調查供應鏈，善盡企業公

民的責任，不使用及不採購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衝突區域及人權侵害的金

屬礦產 (簡稱“衝突礦產ȹ)，採取相關措施以避免產品中使用該等衝突

礦產，包括要求供應商詳實調查其產品中含有金 (Au)、鉭 (Ta)、 鎢 (W)、

錫 (Sn)、鈷 (Co) 和雲母 (Mica) 等礦產之礦源是否來自於剛果民主共

和國與鄰近國家衝突區域，並於必要時要求供應商提供調查所得之資訊，

要求供應商需承諾採用負責任的礦料來源，努力確保產品中所使用的礦源

不會為武裝衝突帶來獲利以及侵害人權。 

 

 


